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之HR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之HR应对>>

13位ISBN编号：9787300098708

10位ISBN编号：730009870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程延园 编

页数：1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之HR应�>>

前言

《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挑战，预示着
用工成本科学预算和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时代的到来。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机制、人力资源的“选、育、用、留、裁”都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在企业
用工机制方面，《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确立了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方式，在满足企业灵活
用工需求的同时，也对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在劳务派遣中的责任分担进行了规制。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严格禁止事实用工，强化了书面合同规定，
明确了拒签书面合同的法律后果，规定事实劳动关系超过1年即视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重申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铁饭碗”、“终身制”；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也要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连续工作满10年，要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强调“培训费用
”须有支付凭证；明确补偿金与赔偿金不可兼得；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
派遣劳动者，等等。
这些规定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注重实现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增强了劳动合
同法的可操作性。
劳动合同法是规范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关系的法律，贯穿于人力资
源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如何适应劳动关系法律的新调整，如何顺应劳动关系立法变化趋势，对企业人
力资源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是每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
本书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对《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关键条款及其适用进行了解读
和分析，对企业执行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为企业人力资源制度的调整、修
改和完善给出了建议和意见。
该书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者全面理解和有效运用劳动合同法，完善企业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具体条款
的设计，防范和控制劳动用工法律风险，有效避免劳动争议的发生，及时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将企业人力资源制度与劳动法律全面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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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劳动合同法》颁
布后的一系列风波就是明证，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则将很多争论一锤定音。
对于企业管理者和人力资源主管，如何面对挑战，变挑战为机遇，就是《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
之HR应对》希望告诉您的。
《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之HR应对》通过介绍与劳动合同相关的方方面面，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具
体而生动地为您展现了《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主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尤其为企业指出了应对的策略，愿读者们能够学以致用。
从容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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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延园，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导，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国内著名的劳动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兼任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会副会长。
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雇主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
曾作为美国国务院国际交流访问学者，访问康乃尔大学等高等学府；曾在伯克利大学等海外大学和研
究机构讲学。
迄今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为大唐集团、中国兵器集团总公司、中国人保财险等单位，提供劳动关系和人力资源整合制度设
计、人员分流安置方案、绩效考核和薪酬体系设计。
为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建设银行、三星集团、中国铝业、科技部等国内数百家著名企业、跨国
公司和单位提供劳动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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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订立劳动合同的方方面面　一、分支机构能否直接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二、招聘员工，
企业的告知义务与知情权　三、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四、员工一个月内拒签合同，应当及
时终止用工　五、员工超过一个月拒签书面合同，企业应当如何处理　六、超过一年不签书面合同，
视为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七、重签合同工龄“归零”违法　八、非本人原因被安排到新单位
，劳动者工龄连续计算　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遵循的原则　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
是“铁饭碗”　十一、不签书面合同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十二、扣押档案强留员工，触犯法条得不偿
失　十三、职工名册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十四、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　十
五、试用期的风险防范　十六、劳动合同条款要完备　十七、在校学生不适用《劳动合同法》　十八
、无效合同，如何处理　十九、公益性岗位不适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　二十、劳动合同
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劳动标准以何地为准第二章　劳动合同执行中的是非曲直　一、企
业合并或分立，原劳动合同如何处理　二、法人代表变化不影响合同履行　三、劳动条件要合法，强
令冒险作业员工有权拒绝　四、企业如何调岗变薪　五、如何变更劳动合同才合法　六、加班，不是
企业免费的“午餐”　七、企业拖欠工资，劳动者如何索薪更便捷　八、企业制定规章　制度时，不
可忽视民主程序第三章　企业出资培训之管理　一、哪些培训需要订立培训协议，约定服务期　二、
选择哪些员工去培训　三、如何认定“专项培训费用”　四、服务期与合同期不一致怎么办?　五、如
何约定违约金　六、服务期内，企业也要正常调整员工工资第四章　留住核心员工之道：竞业限制　
一、如何有效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二、如何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三、竞业限制要支付劳动者经
济补偿　四、哪些人需要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五、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六、竞业限制记得要
约定违约责任第五章　人力资源退出：如何解除劳动合同　一、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劳动合同　二
、提前30天通知，员工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三、试用期内员工辞职，须提前3天通知　四、
企业劳动条件不合规，员工有权辞职　五、企业不依法上保险，员工有权解除合同　六、企业规章制
度不合法，员工有权辞职　七、“生死合同”可以随时解除　八、员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企业
可以解除合同　九、员工严重违纪，企业可以解除合同　十、员工兼职受到法律限制　十一、非因工
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工作，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十二、“末位淘汰”制的适用问题　十三、解聘
，慎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十四、经济性裁员，同样适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十五、灵活
运用“无过失性解除合同”的两种通知方式　十六、员工服务期内因违纪被解雇，也要支付违约金　
十七、企业违法，劳动者服务期内解除合同无须支付违约金　十八、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不可兼得　
十九、如何确定经济补偿“月工资”的计算基数第六章　人力资源退出：如何终止劳动合同　一、劳
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合同终止　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终止，应支付经济补偿　三、
工伤职工合同终止，仍须支付医疗补助金和就业补助金　四、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单位有义务出具证
明　五、送达风险知多少第七章　续订劳动合同　一、续订合同之操作　二、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有了新规定　三、合同到期不续签，后果很严重第八章　如何巧用劳务派遣　一、用工单位采用
劳务派遣风险加大　二、派遣单位的合法资质不容忽视　三、如何签订派遣协议　四、派遣单位与劳
动者至少要签两年劳动合同　五、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目制用工形式招工　六、企业不得进行“自我
派遣”　七、哪些岗位适合使用派遣人员　八、派遣人员加班，用工单位“埋单”　九、用工单位要
履行对派遣人员的义务　十、用工单位无权“二次派遣”　十一、跨地区派遣人员的劳动标准可以“
就高不就低”　十二、派遣员工享有“同工同酬”权　十三、派遣员工参加或组织工会，多了一个选
择权　十四、如何辞退违纪派遣人员　十五、依法解除终止派遣人员合同，要支付经济补偿　十六、
违法解除终止派遣人员合同，要支付赔偿金　十七、用工单位违反劳务派遣相关规定，应当承担什么
责任第九章　适当灵活用工，降低成本和风险　一、非全日制用工，不得超过法定工时　二、非全日
制用工，可以约定口头合同　三、非全日制用工，可以建立多重劳动关系　四、非全日制用工，不得
约定试用期　五、非全日制用工可随时终止，企业无须支付经济补偿　六、非全日制用工，计酬标准
有下限　七、非全日制用工，报酬不能“一月一结”第十章　如何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一、工会在企
业中的角色　二、企业工会的职责　三、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四、企业如何订立、履行集体合同
　五、企业应该和谁签订集体合同　六、集体合同必须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审查　七、集体合同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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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八、集体合同的法律效力高于劳动合同　九、集体合同标准的确定　十、专项集体合同的签订
　十一、如何应对行业性、区域性合同的新挑战　十二、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的适用范围和法律
效力　十三、如何处理集体合同争议第十一章　与非人力资源部门的沟通与配合　一、企业决策层应
重视劳动关系政策变化　二、直线经理需要掌握劳动关系管理　三、人力资源部门与非人力资源部门
的沟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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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起因为劳动者违反培训协议的服务期约定而引发的关于违约金支付的劳动争议。
《劳动合同法》22条第2款规定：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根据本条对于违约金约定和支付的规定：首先，劳动者违反了服务期约定，就应当支付违约金；其次
，约定的违约金总额要封顶，即不能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最后，违约金的支付要封顶，即
不能超过尚未履行的服务期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之所以要封顶，是因为规定违约金的主要目的是补偿用人单位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限制劳动
者过于频繁地跳槽。
然而，过高的违约金对劳动者带有强烈的惩罚色彩，而且可能成为束缚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枷锁，从而
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本案例中，用人单位玻璃仪器厂给小杨提供专项培训费用，进行为期1个月的国外脱产专业技术培训
，并在培训协议中约定了5年的服务期，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小杨在接受了单位的
出资培训以后，应当承担为单位服务5年的义务；劳动合同期满后，单位要求小杨劳动合同续延至服
务期满，是合法的。
小杨提前结束服务期，违反了服务期约定，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应当向玻璃仪器厂支付违约
金。
但双方约定违约金的支付数额为8万元，超过了单位实际支付的培训费6万元，违反了违约金总额封顶
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
因此，小杨最多按照6万元来分摊，每年分摊1．2万元，未履行的服务期实际为两年，按照培训协议规
定工作每满1年减免赔偿209／6，即支付封顶的规定，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定小杨最多支付2．4万元违约
金是合法的。
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合同法》关于培训后服务期限和违约金的规定，其目的并不是禁止劳动者流动
，而是为了规范有序流动。
也就是说，企业在对员工进行培训时，并不能指望约定了服务期，劳动者就不能走了。
而是说，即使在签订服务期的情况下，劳动者仍有选择流动的权利，只不过在违约的情况下要支付用
人单位相应的培训费损失。
因而，对企业来说，虽然可以通过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来规范人员跳槽，但只凭一纸培训协议来留住
人才显然不够。
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制度只有与其他制度，如绩效管理、薪酬制度相配套，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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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法及实施条例之HR应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劳动合同法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
。
从长远讲，劳动合同法有利于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但短期来讲，实际上更多的是挑战和考验。
◎企业如何趋利避害，依法管理，变挑战为机遇，利用劳动合同法的契机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管理，
避免劳资冲突，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士关注的重点。
◎《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挑战，预示
着用工成本科学预算和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时代的到来。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用工机制，人力资源的“选、育、用、留、裁”都进行了规范和调整。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如何适应劳动关系的法律新调整，如何顺应劳动关系立法变化趋势，对人力资
源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是每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
◎《劳动合同法》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圣经”，为所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提供了法律基准和底线
，HR经理应当精熟劳动法律，把握契机，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变挑战为机遇，守法律强管理，化风险巧应对，雇员即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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